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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本工程直流线路起于西藏自治区察瓦龙乡与云南省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乡的交界处（滇藏边界），经广州小迳换流站，止于深圳中部换流站。线路全长2344.358km（其中利旧5.963km），其中滇藏边界～广州小迳站段线路长度1945.278km，曲折系数1.236，途经云南、广西、广东3省（自治区），云南境内1083.728km，广西境内674.131km，广东境内（西段）187.419km；广州小迳站～深圳中部换流站段线路长度399.08km（其中利旧5.963km），曲折系数2.963，全段位于广东境内。
本工程滇藏边界至小迳段，0mm和10mm冰区平丘段采用8×JL1/G3A－1250/70钢芯铝绞线；20mm以下轻、中冰区山地段和20mm重冰区采用8×JL1/G2A-1250/100钢芯铝绞线；30mm重冰区采用8×JLHA4/G2A-900/75钢芯中强度铝合金绞线；结合施工和运维需求，以及交通条件、大档距、大高差档情况，贡山段全部采用8×JLHA4/G2A-900/75钢芯中强度铝合金绞线；小迳至中部段采用6×JL/G2A-720/50钢芯铝绞线。
结合系统通信要求，本工程在20mm及以下冰区普通地线采用JLB20A-150铝包钢绞线，光缆采用OPGW-150复合光缆；30mm冰区普通地线采用JLB20A-240铝包钢绞线，光缆采用OPGW-240复合光缆；考虑融冰需求，与30mm冰区在一个融冰区段的其他冰区地线采用JLB27-185铝包钢绞线，光缆采用OPGW-180复合光缆；结合施工和运维需求，以及交通条件、大档距、大高差档情况，贡山段采用OPGW-180复合双光缆。
受端接地极线路：（1）小迳换流站至接地极的接地极线路长度为179.497km，其中共塔段架设93.786km，独立段架设85.711km，导线采用JNRLH60/G3A-300/40钢芯耐热铝合金绞线，按两组双分裂分别挂于杆塔两侧，垂直布置。地线采用一根JLB20A-80铝包钢绞线。（2）中部换流站至接地极的接地极线路长度为213.128km，其中共塔段架设129.282km，独立段架设83.846km，导线采用JNRLH60/G3A-300/40钢芯耐热铝合金绞线，按两组双分裂分别挂于杆塔两侧，垂直布置。地线采用一根JLB20A-80铝包钢绞线。
建设规模详见技术文件。
二、采购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包括施工图范围内的建筑、安装及调试工程。施工图范围内的下列工作内容，无□及☑的为本次报价范围；☑未打√的，不在本次报价范围内，特殊情况在“其他”中说明。
（一）标的1：滇6～滇14标段、桂1～桂7标段
从本工程施工准备至工程达标投产、竣工移交及创优止，各阶段的建筑、安装、调试、乙供设备及材料采购、甲供物资装卸保管及现场运输、专项验收等相关工作内容和服务。
1、线路基础、杆塔、接地、架线及附件安装工程等。
2、辅助工程（含排水沟、护坡、挡土墙、防撞墩、围堰等设施修筑，危岩清理、塔位主被动防护网安装、岩溶处理，航空警示灯、警示球安装，航空警示漆涂装，防鸟警示球安装，防鸟刺、防鸟挡板安装，施工临时道路修筑及恢复、索道设施架设及拆除等）。
3、架线工程跨越铁路、公路、电力线路、河流、通信线、土路、乡道、机耕路、村村通、水泥路、柏油路、经济作物、大棚及临时建筑等跨越及过渡设施搭设、拆除，含被跨越物产权部门提出的咨询、监护、路基占用、警示牌及管线标等。
4、标志牌（含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等）安装，其中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由发包人负责采购，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由承包人负责采购。
5、塔基永久性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包括构筑物、宅基地、青苗、经济作物赔偿等迁移和补偿）、林木砍伐（含通道、塔基永久性占地、跳线范围的林木砍伐、清理、运输、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不含林勘报告编制费，永久性占地耕地占用税及政府征收的植被恢复费。鱼塘、迁坟、房屋拆迁（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赔偿、拆迁及相关税费，包括另置宅基地及拆除后复耕（绿））。
6、施工场地（含材料站、牵张场、临时用地、施工临时道路、索道站等），含对应场地租用、清理、赔偿、复绿等；
7、施工涉及的砍伐树木，包括施工临时道路、索道架设、跨越设施、牵引绳展放、铁塔组立等所需的树木砍伐、赔偿、清理、运输（含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不含林勘报告编制费）。
8、沿线建（构）筑物(含国防光缆改造、特殊敏感设施等)搬迁由承包人负责实施；其中搬迁通信基站（塔）、炸药库、垃圾场、砂场、石场、砖瓦厂、矿区、风景区、保护区及有证工业厂房等的赔偿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9、35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拆迁（改迁）、临时转供电，各级通信线（含广播线、电视线等）拆迁（改迁）等全部相关工作（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材料及设备采购、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0、现有步行栈道、道路、水渠、水管、水井、水池等迁改，含对应施工、材料、设备、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临近线路（包含跨越）的大棚加固与接地。
11、落实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设施（包含但不限于余土综合利用、迹地恢复等）及配合验收，与工程有关的测试、调试、检查等工作；
12、甲供材料交货地点卸车、保管、二次倒运、余料回收等工作和费用，配合由厂家包安装甲供物资的安装及调试；
13、其他为了正常施工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含施工许可证、林木采伐设计及采伐证、专业爆破、临时用地、植被恢复等）及费用等全部相关工作。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技术文件和工程量清单。

（二）标的1：粤1、粤4标段
粤1（不含佛山市三水区）、粤4（不含广州市从化区、清远市清城区）段：
从本工程施工准备至工程达标投产、竣工移交及创优止，各阶段的建筑、安装、调试、乙供设备及材料采购、甲供物资装卸保管及现场运输、专项验收等相关工作内容和服务。
1、线路基础、杆塔、接地、架线及附件安装工程等。
2、辅助工程（含排水沟、护坡、挡土墙、防撞墩、围堰等设施修筑，危岩清理、塔位主被动防护网安装、岩溶处理，航空警示灯、警示球安装，航空警示漆涂装，防鸟警示球安装，防鸟刺、防鸟挡板安装，施工临时道路修筑及恢复、索道设施架设及拆除等）。
3、架线工程跨越铁路、公路、电力线路、河流、通信线、土路、乡道、机耕路、村村通、水泥路、柏油路、经济作物、大棚及临时建筑等跨越及过渡设施搭设、拆除，含被跨越物产权部门提出的咨询、监护、路基占用、警示牌及管线标等。
4、标志牌（含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等）安装，其中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由发包人负责采购，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由承包人负责采购。
5、塔基永久性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包括构筑物、宅基地、青苗、经济作物赔偿等迁移和补偿）、林木砍伐（含通道、塔基永久性占地、跳线范围的林木砍伐、清理、运输、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不含林勘报告编制费，永久性占地耕地占用税及政府征收的植被恢复费。鱼塘、迁坟、房屋拆迁（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赔偿、拆迁及相关税费，包括另置宅基地及拆除后复耕（绿））。
6、施工场地（含材料站、牵张场、临时用地、施工临时道路、索道站等），含对应场地租用、清理、赔偿、复绿等；
7、施工涉及的砍伐树木，包括施工临时道路、索道架设、跨越设施、牵引绳展放、铁塔组立等所需的树木砍伐、赔偿、清理、运输（含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不含林勘报告编制费）。
8、沿线建（构）筑物(含国防光缆改造、特殊敏感设施等)搬迁由承包人负责实施；其中搬迁通信基站（塔）、炸药库、垃圾场、砂场、石场、砖瓦厂、矿区、风景区、保护区及有证工业厂房等的赔偿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9、35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拆迁（改迁）、临时转供电，各级通信线（含广播线、电视线等）拆迁（改迁）等全部相关工作（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材料及设备采购、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0、现有步行栈道、道路、水渠、水管、水井、水池、鱼塘等迁改，含对应施工、材料、设备、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临近线路（包含跨越）的大棚加固与接地。
11、落实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设施（包含但不限于余土综合利用、迹地恢复等）及配合验收，与工程有关的测试、调试、检查等工作；
12、甲供材料交货地点卸车、保管、二次倒运、余料回收等工作和费用，配合由厂家包安装甲供物资的安装及调试；
13、其他为了正常施工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含施工许可证、林木采伐设计及采伐证、专业爆破、临时用地、植被恢复等）及费用等全部相关工作。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技术文件和工程量清单。

粤1（佛山市三水区）、粤4（广州市从化区、清远市清城区）标段：
从本工程施工准备至工程达标投产、竣工移交及创优止，各阶段的建筑、安装、调试、乙供设备及材料采购、甲供物资装卸保管及现场运输、专项验收等相关工作内容和服务。
1、线路基础、杆塔、接地、架线及附件安装工程等。
2、辅助工程（含排水沟、护坡、挡土墙、防撞墩、围堰等设施修筑，危岩清理、塔位主被动防护网安装、岩溶处理，航空警示灯、警示球安装，航空警示漆涂装，防鸟警示球安装，防鸟刺、防鸟挡板安装，施工临时道路修筑及恢复、索道设施架设及拆除等）。
3、架线工程跨越铁路、公路、电力线路、河流、通信线、土路、乡道、机耕路、村村通、水泥路、柏油路、经济作物、大棚及临时建筑等跨越及过渡设施搭设、拆除，含被跨越物产权部门提出的咨询、监护、路基占用、警示牌及管线标等。
4、标志牌（含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等）安装，其中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由发包人负责采购，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由承包人负责采购。
5、塔基永久性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包括构筑物、宅基地、迁坟、青苗、经济作物赔偿等迁移和补偿），林木砍伐（含塔基永久性占地、跳线范围的林木砍伐、清理、运输、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鱼塘、房屋拆迁（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赔偿、拆迁及相关税费，包括另置宅基地及拆除后复耕（绿））由承包人负责，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费用由承包人代付；
6、施工场地（含牵张场、临时用地、跨越设施、索道站等）的租用、赔偿、复绿等工作由承包人负责。租用费、赔偿费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复绿费用、施工场地修整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7、施工临时道路的租用、赔偿、复绿等工作由承包人负责。租用、赔偿、复绿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临时道路修整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8、通道林木砍伐（含砍伐、清理、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由承包人负责。林木赔偿费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林木赔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9、施工场地（含临时用地、跨越设施、索道架设、牵引绳展放等）所需的林木砍伐、赔偿、清理、运输（含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由承包人负责。林木赔偿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林木赔偿费以外其他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10、通道建（构）筑物拆迁由承包人负责，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
11、沿线建（构）筑物(含国防光缆改造、特殊敏感设施等)搬迁由承包人负责实施。搬迁通信基站（塔）、炸药库、垃圾场、砂场、石场、砖瓦厂、矿区、风景区、保护区及有证工业厂房等的赔偿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2、35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各级通信线（含广播线、电视线等）拆迁（改迁）全部相关工作（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材料及设备采购、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3、现有步行栈道、道路、水渠、水管、水井、水池等迁改，含对应施工、材料、设备、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4、落实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设施（包含但不限于余土综合利用、迹地恢复等）及配合验收，与工程有关的测试、调试、检查等工作；
15、甲供材料交货地点卸车、保管、二次倒运、余料回收等工作和费用，配合由厂家包安装甲供物资的安装及调试；
16、其他为了正常施工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含施工许可证、林木采伐设计及采伐证、专业爆破、临时用地、植被恢复等）及费用等全部相关工作。

（三）标的1：粤2、粤3标段
从本工程施工准备至工程达标投产、竣工移交及创优止，各阶段的建筑、安装、调试、乙供设备及材料采购、甲供物资装卸保管及现场运输、专项验收等相关工作内容和服务。
1、线路基础、杆塔、接地、架线及附件安装工程等。
2、辅助工程（含排水沟、护坡、挡土墙、防撞墩、围堰等设施修筑，危岩清理、塔位主被动防护网安装、岩溶处理，航空警示灯、警示球安装，航空警示漆涂装，防鸟警示球安装，防鸟刺、防鸟挡板安装，施工临时道路修筑及恢复、索道设施架设及拆除等）。
3、架线工程跨越铁路、公路、电力线路、河流、通信线、土路、乡道、机耕路、村村通、水泥路、柏油路、经济作物、大棚及临时建筑等跨越及过渡设施搭设、拆除，含被跨越物产权部门提出的咨询、监护、路基占用、警示牌及管线标等。
4、标志牌（含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等）安装，其中塔号牌、警示牌、极性牌由发包人负责采购，通航江河航道标识由承包人负责采购。1、线路基础、杆塔、接地、架线及附件安装工程等。
5、塔基永久性占地及地面附着物补偿（包括构筑物、宅基地、迁坟、青苗、经济作物赔偿等迁移和补偿），林木砍伐（含塔基永久性占地、跳线范围的林木砍伐、清理、运输、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鱼塘、房屋拆迁（各类房屋及附属设施赔偿、拆迁及相关税费，包括另置宅基地及拆除后复耕（绿））由承包人负责，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费用由承包人代付；
6、施工场地（含牵张场、临时用地、跨越设施、索道站等）的租用、赔偿、复绿等工作由承包人负责。租用费、赔偿费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复绿费用、施工场地修整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7、施工临时道路的租用、赔偿、复绿等工作由承包人负责。租用、赔偿、复绿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临时道路修整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8、通道林木砍伐（含砍伐、清理、赔偿、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由承包人负责。林木赔偿费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林木赔偿费以外的其他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9、施工场地（含临时用地、跨越设施、索道架设、牵引绳展放等）所需的林木砍伐、赔偿、清理、运输（含手续办理、复绿等工作所需费用以及相关需缴纳的规（税）费）由承包人负责。林木赔偿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林木赔偿费以外其他费用由承包人负责；
10、通道建（构）筑物拆迁由承包人负责，费用经发包人审批同意后据实结算，由承包人代付；
11、沿线建（构）筑物(含国防光缆改造、特殊敏感设施等)搬迁由承包人负责实施。搬迁通信基站（塔）、炸药库、垃圾场、砂场、石场、砖瓦厂、矿区、风景区、保护区及有证工业厂房等的赔偿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12、35千伏及以下低压电力线路、各级通信线（含广播线、电视线等）拆迁（改迁）全部相关工作（包含但不限于项目实施、材料及设备采购、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3、现有步行栈道、道路、水渠、水管、水井、水池等迁改，含对应施工、材料、设备、拆迁赔偿、迹地恢复、协调等；
14、落实水土保持、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安全设施（包含但不限于余土综合利用、迹地恢复等）及配合验收，与工程有关的测试、调试、检查等工作；
15、甲供材料交货地点卸车、保管、二次倒运、余料回收等工作和费用，配合由厂家包安装甲供物资的安装及调试；
16、其他为了正常施工所需办理的一切手续（含施工许可证、林木采伐设计及采伐证、专业爆破、临时用地、植被恢复等）及费用等全部相关工作。
具体工作内容详见技术文件和工程量清单。
三、承包方式
包工、部分包料，施工图纸范围内如有下列设备、材料，无□及的为甲供，□未打√的及不在下列的为乙供。
（一）甲供物资：
1、直流线路及接地极线路工程
[bookmark: OLE_LINK1]线路部分甲供范围包括：地脚螺栓、塔材、导地线（含阻尼线）、金具、绝缘子、光缆及光缆金具、铁塔防坠落装置、在线监测装置(由供货厂家安装)、地线融冰装置、避雷器、攀爬机及轨道(由供货厂家安装)、航空警示灯、警示球、标志牌等；
甲供范围详见技术文件和工程量清单，其他未作特别说明的设备材料由承包人采购。
其他甲供物资： /。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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